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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原刊登於2013年，對於上週校園兇殺事件，我們希望大家的討論焦點不僅止於死刑，而
是對於受害著關懷，這也是目前該事件較少討論的，因此重新刊登。

 

壹、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法制發展介紹

      我國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法制面上，最主要的法律乃「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該部法規範的內容有兩部份，一為被害補償制度，另一為其他被害人保護措施。申言之
，1998年施行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共36條條文，第1條為立法宗旨，第2條為法律適用程序、第3
條規定用詞定義，第4條至第28條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第29條規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第30
條規定保護機構辦理之業務，第31條至第36條規定文書送達及適用之範圍等。該法於2002年7月1
0日修正公布第12條、第25條、第37條，第29條，並增訂第12條之1，自同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
。綜括2002年之修正，乃為配合當時公布、施行的行政程序法進行調整，另增訂第12條之1，係
規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中被害補償制度之法定機關（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有權調查犯罪行
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的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而其他異動條文，則多屬國家機
關或法定機關於補償金支付後行使求償權、事先聲請假扣押以及補償金返還之規定，與犯罪被害
人保護之刑事政策直接產生關連性者，則為第29條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其組織及監督辦法
，由法務部定之。2009年5月8日立法院再度修正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其修正重點包含如
下：(1)增訂性侵害犯罪行為之被害人為補償及保護對象。(2)增加精神慰撫金為補償項目。(3)放寬
補償金申請人範圍。(4)擴大犯罪被害人保護經費來源。(5)擴大犯罪被害保護對象。此外，於2011
年11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草案，使在台之國內外犯罪被害人均享有
一樣保障，以落實政府人權立國施政理念。

      儘管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建立的時間較諸先進國家晚，但在制度內容上仍有一些值得
提及之處，如被害補償範圍不限於故意犯罪，而擴張使過失犯罪之被害人亦得申請補償，法制亦
納入被害人保護機構之建立等均是。況且該法自施行以來，對於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或受重傷者，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暫時補償金，並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協助被害人辦理緊
急醫療及安置、安全保護、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訴訟進行、辦理補償與社會救助等事務
，對於不幸因犯罪而受害之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即時且必要之援助，以貫徹國家照顧被害人理念
與社會福利國原則之立法宗旨。換言之，我國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採取雙軌式保障，一方面
由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所設「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及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所設
「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委員會」，審議給予犯罪被害人補償；二方面由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協助受保護人生理、心理治療、法律協助及生活重建等保護措施。

貳、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制度規範與運作

一、有關被害補償制度方面
 

    1. 申請補償之要件

      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條、第4條的規定，凡是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或在中華民國領域
外之中華民國籍之船艦、航空器內，遭受到因故意或過失之「犯罪行為」所導致的生命喪失或身
體重傷，或因性侵害犯罪之被害，得依法申請被害補償金。再依第16條申請時效的規定，申請補
償要件共有：(2)加害人行為包含故意及過失行為；(3)加害行為包括緊急避難行為與無責任能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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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被害人受到生命法益的侵害或身體法益重傷程度的侵害，或者被害人是因性侵害犯罪而受害
；(5) 應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二年內或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五年內申請之。

    2. 補償內容與補償對象

      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5條、第6條的規定，犯罪被害補償金之種類及支付對象為：(1)
遺屬補償金：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2)重傷補償金：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
傷者；(3)性侵害補償金：支付因性侵害犯罪行為而被害者。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其對象與順
位為：(1)父母、配偶及子女、(2)祖父母、(3)孫子女、(4)兄弟姊妹。

再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9條規定之補償金的內容與額度分別為：

(1)遺屬補償金的內容與額度為：(a)被害人死亡之殯葬費不得逾新台幣四十萬元；(b)因被害人死亡
而無法履行的法定撫養義務金額不得逾新台幣一百萬元，而且若是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申
請法定撫養義務金額，以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c)
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2)重傷補償金的內容與額度為：(a)支出的醫藥費金額不得逾四十萬元；(b)被害人因喪失或減少勞
動能力的損失或是增加生活需要之費用，不得逾一百萬元；(c)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
幣四十萬元。

(3)性侵害補償金的內容與額度為：(a)性侵害犯罪行為之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
生活上需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b)
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3. 補償之減除與求償規定

      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笫10條，凡是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事由者，或是斟酌被害人
或其遺屬與犯罪行為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依一般社會觀念，認為支付補償金有失妥當者，則得
不補償被害人的損失之全部或一部。又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笫11條，已受有社會保險、損害
賠償給付或因犯罪行為被害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

      再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笫12條，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
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求償權是由支付補償金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
察署行使。求償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4. 申請程序及救濟

      依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笫14條第1項，申請補償是向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設犯罪被
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 為之。若不服第一級審議委員會決定，在犯罪被害人
保護法第14條第2項，則向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的檢察署設置的覆審委員會提出覆議。最後，依犯
罪被害人保護法第19條規定，當申請人不服覆審委員會的決定，得在規定的期間內提起行政訴訟
。

表1：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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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被害人保護措施方面
  

      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0條規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應辦理下列業務：一、緊急之
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協助。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三、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
民事求償等之協助。四、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五、安全保護之協
助。六、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八、其他之協助。』目前
犯保協會除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規定之八項業務外，再據此提供十五項具體服務項目，概可
分為三大類：法律服務、心理服務及社工服務。

目前「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置董事會並得設常務董事會，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及常務董事五人
，均為無給職，由法務部就所屬機關或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或社會熱心公益適當人士中聘任
之，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另設監察人三人，其中一人為常務監察人，由法務部會計處會計長
兼任；餘兩監察人由法務部就所屬機關或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或社會熱心公益適當人士中聘
任之。

      現若以「保護項目」為分析單位，犯保協會自1999年4月至2010年12月底止，總保護案件
42,542件，總服務次數為408,576人次。從表2可知犯保協會各項保護服務人次，分為三大區塊，
其中以社工服務部分70%最高，其次為法律服務16.34%，心理輔導13.67%。單項服務的服務人
次，以生活重建85,339人次最高； 訪視慰問73,138人次之；其他依序為其他服務、心理輔導、法
律協助及查詢諮商。由表可以清楚得知，犯保協會保護協助服務工作重心為：生活重建、訪視慰
問、其他服務、心理輔導、法律協助及查詢諮商等6項。

表2犯保協會各項保護服務人次統計表
 

項目 人次 % 排行 合計（%）
法律 法律協助 40,045 9.80 5 66,778人次（16.3

4）申請補償 14,957 3.66 7
調查協助 10,906 2.67 8
出保證書 691 0.17 13
安全保護 197 0.05 15

心理 心理輔導 55,859 13.67 4 55859人次（13.67
）

社工 生活重建 85,339 20.88 1 285,939人次（70.
00）訪視慰問 73,138 17.9 2

其他服務 69,953 17.12 3  
查詢諮商 37,306 9.13 6
緊急資助 8,376 2.05 9
社會救助 6,504 1.59 10
信託管理 4,095 1.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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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797 0.19 12
安置收容 413 0.10 14

總計 408,576人次(100.0)  個案數 42,542

參、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實務運作的檢討
 
一、有關被害補償制度方面
  

    1. 求償問題與實務困境

      由於在我國主事者對於被害補償制度的想法係出於根深蒂固之民事損害賠償先行代位給付
的觀念，也就是被害補償是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完全等同，國家給付被害補償金就是替加害人先
行墊付民事損害賠償，所以國家務必向加害人求償與給付出去的被害補償金相等數額之金錢。十
幾年來我國被害補償執行機關一直在這樣觀念中運轉這個制度，終究嘗到苦果：年年遭審計部緊
盯有關向加害人求償所得金額究竟達到給付出去的補償金額的多少成數；亦遭監察院一再指責求
償不力而被認定被害補償執行成效不彰；並且因申請項目要求人民舉証繁瑣，且需逐一審核補償
金額是否符合民事損害賠償內容，造成程序延宕，又因憂慮事後求償無果導致減少核定補償金額
，令人民怨聲載道。

    2. 補償審核效率及審核結果與人民的期待有落差

      一些針對我國犯罪被害保護的實務執行成效的研究成果，皆提到被害人或其遺屬認為申請
程序繁瑣，而且對於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決定結果不滿意者居多數，與人民的期待有落差，並對於
申請被害補償的效率不滿。形成這個現象主要來自幾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又與前述以民事損害
賠償之先行給付作為被害補償的定位以及向加害人求償的規定有所關連。申言之，由於給付補償
金之後的求償是由檢察官向民事法庭為之，而民事法庭當然是以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概念、內
容及範圍加以審查。由於被害補償審議委員會擔憂核定的補償金高於後來民事法庭認定的求償額
度，而遭審計部指責，所以被害補償審議委員會對於補償金的給付項目與認定基準完全是以民事
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內容認定方式逐一審查，更是要求被害人方要提出相關單據一一「舉証」這些
支出是存在的，以作為損害的認定。這當然會造成程序的繁瑣以及審核期間的延宕，引發人民不
滿。

      其次，因為減除規定導致補償金的核定數額與申請民眾的期待有落差，也就是社會保險給
付是否應從補償金減除的問題。有研究者對被害人進行深度訪談，發現被害人很主動地自己先提
到減除勞工保險死亡給付的問題，也就是被害人雖然來申請時已經知道會被扣除，在開調查程序
時，檢察事務官也有跟他說明要減除的事，但他們始終無法理解為何要減除被害人的勞保死亡給
付，覺得這是被害人個人的保險，而補償金制度規定須將該給付予以減除感到不甚合理。另外，
關於加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與被害補償間的減除關係以及返還規定，有研究指出補償金之規定阻
礙了被害人和解的意願，亦即倘若在和解當時，被害人已清楚認知有關返還補償金之規定，則不
可能答應和解，造成加害人想與之商談和解的可能降低，此亦無益於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並且
有害於雙方關係的修復。

二、有關被害人保護措施方面
  

      1. 保護組織層級太低與犯保協會定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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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規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為財團法人，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登
記前應經法務部許可；其組織及監督辦法，由法務部定之。據此訂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組織及
監督辦法而成立的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負責協助受保護人生理、心理治療、法律協助
及生活重建等保護措施。從而可知，現行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是在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下，負
責協助受保護人生理、心理治療、法律協助及生活重建等保護措施。如此組織層級，卻要做如此
多的事且事關各個不同領域的事務，事實上很辛苦。

      而且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自創會後，於1999年4月1日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所在地設
有二十一個辦事處，分別置主任一人，工作人員若干人，負責執行轄區各項保護工作。2003年12
月11日各地辦事處改制為分會，成立委員會並由民間人士擔任主任委員，以廣納社會資源投入推
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如此的作法，雖具有民間團體的靈活性與彈性，以及具有官方強力介入
的優勢，但也引來到底是官方或是民間？是半官半民？或不官不民？有時導致主任委員與榮譽主
任委員之間的紛爭。

    2. 資源與人力面嚴重不足導致以志工取代專業人力

      犯罪被害人所須協助之事項係多元的，除金錢賠償及補償外，並需要緊急救援、協助進行
司法程序、提供法律服務、心理諮商及醫療服務等項目。目前犯保協會除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規定之八項業務外，再據此提供十五項具體服務項目，而涵蓋法律服務、心理服務及社工服務
等三大類。在受理的個案數從早期約3千件成長到4千多件，2009年因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擴大
保護對象，以至於2009年成長至7千多件，2010年更成長至8904件；服務人次從早期約1萬多人
次成長至2008年約5萬件，2009年更成長至7萬多人次，2010年已超過十萬人次。顯示犯保協會
這十多年來業務量成長很大。然而，目前犯保協會專任人員，總會有6人，分會39人，計45人；
另聘有專案助理約20人及保護志工個人或團體共1300多人。面對此不斷增加的業務量，人力嚴重
不足，導致以志工取代專業人力的不足，惟真正志工的管理成本非常高，我國都太簡化志工的好
用，其實不好用，且面對犯罪被害人面對相關司法保護的事宜，志工的法律素養往往不足。

    3. 政府補助不穩定及資源無整合

      2009年犯罪協會的決算數為218,519,956元，其中業務收入有50,983,056元（包含政府補
助收入37,763,000元與捐贈收入13,220,056），業務外收入有167,536,900元（包含利息收入1,58
1,848、緩起訴處分金收入114,193,069元、認罪協商判決收入51,565,733元與雜項收入196,250元
）。可發現犯保協會以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判決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政府補助收入只占全
部的17%。政府補助收入最主要使用在人事費及辦公費，倘若補助不足時，便須以捐助款來補這
缺口，而2011年的補助費便缺口了500萬，可見其補助的不穩定性。況且犯保協會亦無一穩定基
金，且資源一直沒整合很混亂，均待克服。

肆、結語
 
      近年來隨著被害者學的發展，使被害者權益之保障，成為刑事政策另之一重要研究課題。
反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刑事政策，顯現的是忽略犯罪的真正被害人，漠視對犯罪被害人之國家義務
與權利的平復。然而，犯罪發生於犯罪人與被害人間，若只關心犯罪人而忽略犯罪被害人，即無
法掌控犯罪事實，更無法有效防制犯罪解決治安問題及協助被害人回復。我國因制度及預算問題
，補償、保護、服務等成效並不彰，這些都是現實面的問題，急待解決。實有必要重新檢視我國
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從政策、法制、組織、人力及資源等層面，思考有何應變革事項，以及未
來推動策略，乃本文期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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